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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 急

江经信产业〔2015〕124 号

转发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省财政厅

关于支持珠江西岸工作母机类制造业

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

各市（区）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、财政部门：

现将《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支持珠江

西岸工作母机类制造业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》（粤经信珠西

〔2015〕363号） 转发你们，结合我市实际情况提出以下意见,

请一并贯彻执行。

一、各市（区）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、财政部门要认真研

究省有关文件及政策，迅速组织开展本地区项目申报工作。

江门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 

江 门 市 财 政 局 

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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扶持方向：重点扶持数控机床、工业机器人、专用设备等工

作母机类制造业重点领域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、有核心关键技术、

有市场前景的“三有”企业。

扶持措施：1、以股权投资方式支持工作母机类制造业项目

落地；2、以事后奖补方式支持工作母机类制造业首台（套）装

备研发与使用；3、以贴息方式支持工作母机类制造业项目建设；

4、以事后奖补方式支持工作母机类制造业项目加快建设。

二、指导申报单位按要求组织申报材料，并对有关材料严格

审核及加具审核意见（见附件2）。

三、按要求做好本地区项目申报工作。

（一）由各市、区经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按要求及时组织项

目申报并对本地申报项目进行初审，对符合申报条件的项目联合

行文提出申请，于10月29日前正式行文（含项目汇总表、企业全

套申报材料、项目相关佐证材料及申请承诺书）报送市经信局（6

份纸质版及电子版）、市财政局（2份纸质版及电子版），以纸质

申报材料为准，逾期不予受理。市经信局、市财政局将联合对各

市、区申报项目进行审核，邀请第三方专业机构组织专家评审，

对评审结果进行公示，并对符合申报条件的项目进行网上申报及

上报省经信委、省财政厅。

（二）企业需在上报材料中做出申报内容和申报材料的真实

性承诺，并填写承诺书。

（三）各市、区经济和信息化部门负责加强对项目实施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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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管理和监督，各市、区财政部门负责对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

进行管理和监督。

（四）近5年来申报单位、组织或个人在专项资金管理、使

用过程中存在违法违纪行为的，不得申报。

附件：1.关于支持珠江西岸工作母机类制造业发展若干政策

措施的通知

2.项目申报材料

江门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江门市财政局

2015 年 10 月 15 日

（市经信局联系人：徐荣浩，电话：3279773；市财政局联

系人：林敏子，电话：3501743）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江门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办公室 2015 年 10 月 15 日印发

抄送：江门市企业联合会


